附件
保密承诺函
鉴于：
1、我方参加成都生物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基金（以下简称“公司”）开展的“A项目仲裁案件保全责任保险服务公开比价”，并根据相关要求参加报名获取比价资料。
2、在我方参加A项目仲裁案件保全责任保险服务公开比价的过程中，我方将会接收到或能接触到公司或其拟申请仲裁的被投资企业与其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下属公司、分支机构）的保密信息（定义见下文），不论该保密信息是以书面的、口头的、图形的、机读的或其他形式作出的；
3、我方同意，仅为本承诺书规定之目的使用该等保密信息，且按照本承诺书之规定履行保密等义务。
因此，经友好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出于本承诺书之目的，保密信息是指由公司向我方披露的所有商业秘密、技术秘密，以及具有保密性的其他信息，不论该种披露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出，或保密信息储存于任何存储媒介，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拟申请仲裁的被投企业信息、财务材料、业务和法律信息、内部管理信息、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源、客户信息、仲裁案件的内容和进程以及任何被标明为保密、机密、秘密或类似保密性标识的信息等。
2、我方同意保密信息不应包括以下信息：
(1) 不因一方违反本承诺书即已被公众知晓或可获得的信息；
(2) 在我方接收保密信息之前，即由我方正当拥有的，不受任何保密协议限制的信息；
(3) 由我方从第三方正当接收，不受任何保密义务限制的信息；
(4) 由我方在未参照保密信息的情况下独立产生的信息；
(5) 根据任何法律法规、管辖法院或政府部门命令而被要求披露的信息，但是我方在进行此类披露之前，应当给予公司合理的书面通知，并由双方共同努力，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减少因披露保密信息而造成的损失。
3、我方应保持保密信息的保密性，且应达到对待自己的保密信息和财产性文件一样的注意程度，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低于合理的注意程度。我方同意不得将公司向我方披露的保密信息用于除从事本项目之外的任何目的。在应知的基础上，我方不得将公司的保密信息向除其同意受本协议约束的关联机构、代理、雇员、顾问之外的其他第三方披露。
4、公司提供的保密信息的部分或个别要素虽被披露成为公知信息，我方仍应按本承诺书约定对未公开部分的信息履行保密义务。
5、公司根据本协议披露的全部保密信息应为且仍为公司财产。在此并无任何意图授予我方在任何商业秘密或任何知识产权上的权利，本承诺书亦未授予我方在公司保密信息上或对我方的任何权利。
7、基于公司的书面要求，我方应立即将所有有形的保密信息返还给披露方，且应基于任何规章要求，销毁涉及或与保密信息有关的在任何有形媒介上的全部笔记、报告或备忘录等。
8、如我方违反或威胁要违反本承诺书下的保密义务，公司应有权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并采取其他合法措施以保护其合法权益。我方应对公司因我方违约行为而遭受的直接损失负责。
9、本承诺书自我方盖章签署之日起生效。保密期限为本承诺书生效之日起至保密信息公开之日止。




   承诺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26年     月     日







资格承诺函

本公司   （填写单位全称）参加A项目仲裁保全责任保险服务公开比价活动，现根据公开比价公告关于供应商的资格要求的相关规定，特别针对以下条款，郑重承诺：
1、具有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2、参加本次公开比价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3、截至递交公开比价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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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